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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前埔路

１６８

号公司五楼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表决。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发利香港”）向马来西

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证券代码

５１２８

，以下简称“

ＯＧＡＷＡ

”）的全体股

东发出自愿及有条件的收购要约（以下简称“收购要约”），以每股

ＲＭ１．０５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公布的人民币买卖林吉特的汇率中间价

１

：

０．５３６７４

（下同） 折合人民币约

１．９６

元，

ＲＭ

指马来西亚货币

Ｒｉｎｇｇｉ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林吉特）的现金对价，收购：（

１

） 尚未由蒙发利香港拥有的、每股面值

ＲＭ０．５０

（折合人民币

约

０．９３

元）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库存股除外）；（

２

）在收购要约结束之前，行使雇员认股期权计划项下所

授予之未行使的认股权而发行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新股。

同意蒙发利香港拟向

ＯＧＡＷＡ

董事会提交载明本次收购要约主要条件和条款的收购要约通知

（“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ＦＥＲ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邹剑寒先生及

／

或公司财务总监苏卫标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作为最

终要约方）处理与本次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认可、确认、批准或作

出与本次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相关的文件、契约、行为或事项。

同意授权蒙发利香港（作为要约方）全权处理与本次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马来西亚投资银行

／

顾问、马来西亚法律顾问、中国法律顾问、审计咨

询机构、登记代理机构），授权、签署、认可、确认、批准或作出与本次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相关的文件、契约、

行为或事项。

《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股份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交易的审批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存单质押的方式，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边分行申请

４

，

６０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担保的审批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拟由蒙发利香港向

ＯＧＡＷＡ

董事会提交的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ＦＥＲ

（收购要约通知）及其

中文译本。

３

、德勤马来西亚对

ＯＧＡＷＡ２０１２

年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４

、

ＯＧＡＷＡ

已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各季度的财务报告。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７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

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８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

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６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相结合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前埔路

１６８

号公司五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表决，并获得全体监事确认。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应到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高兰洲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股份的议案》。

《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股份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融

资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拟由蒙发利香港向

ＯＧＡＷＡ

董事会提交的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ＦＥＲ

（收购要约通知）及其

中文译本。

３

、德勤马来西亚对

ＯＧＡＷＡ２０１２

年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４

、

ＯＧＡＷＡ

已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各季度的财务报告。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７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

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８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

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７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涉及的收购要约文件尚须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审核同意方可向

ＯＧＡＷＡ

股

东发出，并需

ＯＧＡＷＡ

股东接受收购要约。因此，本次要约收购能否成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一、本次要约收购概述

１．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蒙发利集团”）拟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全

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发利香港”）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证券代码

５１２８

，以下简称“

ＯＧＡＷＡ

”）的全体股东发出自愿及有条件的收购要约（以下

简称“收购要约”），以每股

ＲＭ１．０５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公布的人民币买卖林吉特的中间

价

１

：

０．５３６７４

（下同）折合人民币约

１．９６

元。

ＲＭ

指马来西亚货币

Ｒｉｎｇｇｉ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林吉特）的现金对价，收购：

（

１

） 尚未由蒙发利香港拥有的、每股面值

ＲＭ０．５０

（折合人民币约

０．９３

元）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库存股除

外）；（

２

）在收购要约结束之前，行使雇员认股期权计划（以下简称“雇员认股期权计划”）项下所授予之未

行使的雇员认股权而发行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新股。

收购要约附带条件如下：截至收购要约结束日蒙发利香港收到的有效接受通知，加上蒙发利香港已

收购、持有或有权收购或持有的

ＯＧＡＷＡ

股票，将使其合计持有超过

５０％

的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股票（库存股除

外）。

ＯＧＡＷＡ

已发行及实缴的普通股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发行及实缴的股本为

ＲＭ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折合人民

币约

１１１

，

７８５

，

９６７

元）。 另外， 根据雇员认股期权计划 （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ＯＧＡＷＡ

可授予员工合计不超过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雇员认股权 （每份雇员认股权可认购

１

股面值

ＲＭ０．５０

的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

若

ＯＧＡＷＡ

所有普通股股东均全额接受收购要约、

ＯＧＡＷＡ

雇员认股期权全部授出且雇员认股权持有

人全部有效行权及全额接受收购要约，蒙发利香港应支付的收购要约总对价为

ＲＭ１４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折合人

民币约

２６９

，

９６３

，

１１１

元），其计算公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ＲＭ１．０５／

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 本公告

３．３

所列

ＯＧＡＷＡ

控股股东及

ＯＧＡＷＡ ６

名非独立董事共同向公司及蒙发利香

港出具不可撤销承诺函，承诺：（

１

）就其合共持有的

ＯＧＡＷＡ

股票

６４

，

６２０

，

８００

股（占

ＯＧＡＷＡ

已发行股份的

５３．８５１％

）接受收购要约，且接受要约的日期不迟于第一个收购要约结束日前

４

天；（

２

）自该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至收购要约成为无条件后届满的六个月之日止的期间内，未经蒙发利香港股同意，

ＯＧＡＷＡ ６

名非独

立董事不行使其各自持有的

ＯＧＡＷＡ

雇员认股权（合共

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份）。

截至本公告日，除前述不可撤销承诺函外，公司及蒙发利香港与

ＯＧＡＷＡ

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要约股

票的已签署的或拟议中的协议、安排或谅解。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

ＯＧＡＷＡ

将成为蒙发利香港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１．２ ＯＧＡＷＡ

集团（指

ＯＧＡＷＡ

及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附属公司）系蒙发利集团主要客户之一，蒙发利

集团为

ＯＧＡＷＡ

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合资设立了各占

５０％

股权的厦门蒙发利奥佳华

贸易有限公司（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董事会公告）。

ＯＧＡＷＡ

及其股东、董事均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及蒙发利香港未持有任何

ＯＧＡＷＡ

股票，亦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人。

１．３

本次要约收购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７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ＯＧＡＷ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要约收购

最高总对价与公司同期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的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

元

项目 公司

ＯＧＡＷＡ

最高总对价 占比

资产总额

２

，

６７８

，

６３６

，

７７０．３５ ２３８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 ８．９１％

营业收入

１

，

７７１

，

６５９

，

８８０．５５ ３９４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 ２２．２５％

净资产

１

，

９９６

，

０４５

，

２５６．９１

１５０

，

６９６

，

０００．００ －－ ７．５５％

－－ ２６９

，

９６３

，

１１１．００ １３．５２％

净利润

２６

，

９３６

，

０４４．８９ １０

，

２６２

，

０００．００ －－ ３８．１０％

因此，本次要约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且在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１．４

本次要约收购涉及的要约文件，须提交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审查并获得其同意后方可正式发出，

并需

ＯＧＡＷＡ

股东接受要约。

二、蒙发利香港的基本情况

蒙发利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１１６６７６９

）。 其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夏殻道

１２

号美国银行中心

７

楼

７１０

室。 其法定股本、已发行及实缴股本均

为

ＨＫＤ１９

，

１２４

，

７００

，等分为每股面值

ＨＫＤ１．００

的普通股股票

１９

，

１２４

，

７００

股。 邹剑寒先生为蒙发利香港唯

一董事。

蒙发利香港系公司为海外贸易客户提供更好服务及支持的平台。 另外，蒙发利香港持有在美国注册

的

ＣＯＺＺＩＡ ＵＳＡ

，

ＬＬＣ １００％

的股权，持有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持有厦门蒙发利电子有

限公司

０．８３％

的股权。

三、

ＯＧＡＷＡ

的基本情况

３．１

简要情况及主营业务

ＯＧＡＷＡ

系依马来西亚法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７１２４９９－Ｖ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ＯＧＡＷＡ

的注册地址：

Ｌｏｔ ６．０５

，

Ｌｅｖｅｌ ６

，

Ｋｐｍｇ Ｔｏｗｅｒ

，

８ Ｆｉｒｓｔ Ａｖｅｎｕｅ

，

Ｂａｎｄａｒ Ｕｔａｍａ

，

Ｐｅｔａｌｉｎｇ Ｊａｙａ

，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经营地址：

Ｎｏ．２２ Ｊａｌａｎ Ａｎｇｇｅｒｉｋ

Ｍｏｋａｒａ ３１／４７

，

Ｋｏｔａ Ｋｅｍｕｎｉｎｇ

，

Ｓｈａｈ Ａｌａｍ

，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ＯＧＡＷＡ

主要从事投资及控股。

ＯＧＡＷＡ

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健康及康宁器材的设计、市场行销、零售、

经销及服务。

ＯＧＡＷＡ

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标有

＊

的公司处于歇业状态；标有

＃

的公司处于歇业及自愿清算状态

３．２ ＯＧＡＷＡ

的授权股本、已发行及实缴股本如下表所示：

股份数 面值

（

ＲＭ

）

股本金额

（

ＲＭ

）

授权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已发行及实缴普通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ＯＧＡＷＡ

合计回购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作为库存股。

３．３ ＯＧＡＷＡ

控股股东及

ＯＧＡＷＡ

董事持有

ＯＧＡＷＡ

股票、认股权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

姓名

注册国

／

国籍

身份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持有的

认股权

（

份

）

股份数 比例

％

股份数 比例

％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马来西亚 控股股东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 －－

Ｗｏｎｇ Ｌｅｅ Ｋｅｏｎｇ

马来西亚

董事会

非执行主席

１，０５７，７００ ０．８８１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ａ）

５１．００ ８４０，０００－

Ｌｉｍ Ｐｏｈ Ｋｈｉａｎ

马来西亚 非执行董事

９５１，７００ ０．７９３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ａ）

５１．００ ８４０，０００

Ｌｉｍ Ｍｅｅ Ｌｉｎｇ

马来西亚

执行董事

／

首席营

运总监

４８３，３００ ０．４０３

６１，８１４，８００

（ｂ）

５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Ｃｈｅａｈ Ｙｅｗ Ｋｏｎｇ

马来西亚

董事会执行副主

席

／

首席执行董事

３６３，３００ ０．３０３

６１，２０２，０００

（ｃ）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Ｃｈｏｎｇ Ｓｗｅｅ Ｍａｉｎ

马来西亚 执行董事

３６７，９００ ０．３０７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ａ）

５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Ｌｉｍ Ｗａｉ Ｈｅｎｇ

马来西亚 执行董事

１９６，９００ ０．１６４

６２，１０１，２００

（ｄ）

５１．７５ ８００，０００

Ｙ．Ｔ．Ｍ． Ｒａｊａ Ｄａｔｏ Ｓｅｒｉ

Ａｚｕｒｅｅｎ Ｂｉｎｔｉ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ｚｌａｎ

Ｓｈａｈ

马来西亚

独立

非执行董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 －－ －－

Ｄｒ Ａｈｍａｄ Ｋａｍａｌ Ｂｉｎ Ｍｄ

Ａｌｉｆ

马来西亚

独立

非执行董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 －－ －－

Ｌｅｏｎｇ Ｋｈａｉ Ｃｈｅｏｎｇ

马来西亚

独立

非执行董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 －－ －－

合计

６４，６５０，８００ ５３．８７５ －－ －－ ５，０８０，０００

注：

（

ａ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推定其对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所持有的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

（

ｂ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推定其对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以及对其弟弟

Ｌｉｍ Ｗａｉ Ｈｅｎｇ

、妹妹

Ｌｉｍ Ｍｅｅ Ｙｅｎ

及妹夫

Ｃｈｏｎｇ Ｓｗｅｅ Ｍａｉｎ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

（

ｃ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推定其对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以及对其弟弟

Ｃｈｅａｈ Ｙｅｗ Ｋｅｎｇ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

（

ｄ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推定其对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利益，以及对其姐姐

Ｌｉｍ Ｍｅｅ Ｌｉｎｇ

， 妹妹

Ｌｉｍ Ｍｅｅ Ｙｅｎ

及 妹夫

Ｃｈｏｎｇ Ｓｗｅｅ Ｍａｉｎ

所持

ＯＧＡＷＡ

股份享有权益。

（

ｅ

）

ＯＧＡＷＡ

已发行及实缴的普通股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除上表所列

６４

，

６５０

，

８００

股及

ＯＧＡＷＡ

持有的

２０

，

０００

股库存股外，其余均为中小股东持有的流通股。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ｄｎ Ｂｈｄ

是一家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５

日在马来西亚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目前是

ＯＧＡＷＡ

的

控股股东，其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其股东（均为马来西亚籍人士）、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Ｗｏｎｇ Ｌｅｅ Ｋｅｏｎｇ １７

，

２９１ ２８．２５１％

２ Ｌｉｍ Ｐｏｈ Ｋｈｉａｎ １５

，

１４７ ２４．７４９％

３ Ｌｉｍ Ｍｅｅ Ｌｉｎｇ ８

，

５６８ １４．０００％

４ Ｃｈｅａｈ Ｙｅｗ Ｋｏｎｇ ８

，

５６８ １４．０００％

５ Ｃｈｏｎｇ Ｓｗｅｅ Ｍａｉｎ ６

，

７３２ １１．０００％

６ Ｌｉｍ Ｗａｉ Ｈｅｎｇ ４

，

８９６ ８．０００％

合计

６１

，

２０２ １００％

３．４ ＯＧＡＷＡ

主要财务数据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ＫＡＳＳＣＨＡＮ

（

ＡＦ００８０

，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以下简称“德勤马来西亚”）为

ＯＧＡＷＡ

聘

请的独立审计机构，其已对

ＯＧＡＷＡ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财务报表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尚未对

ＯＧＡＷＡ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ＯＧＡＷＡ

已公开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各季度的财务报告。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８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的报告》，根据该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ＯＧＡＷＡ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

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或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或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

２６２

，

５６２ ２２２

，

８７３

负债总额

９４

，

４９７ ８２

，

５３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７

，

５７４ ３９

，

３４４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１６８

，

０６５ １４０

，

３３８

营业收入

４５６

，

９４６ ３６６

，

２１９

营业利润

４０

，

９１８ ２

，

３７３

净利润

２９

，

２８９ －２

，

７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

，

７７９

（

ａ

）

２２

，

２７２

（

ｂ

）

注：

（

ａ

） 该数据系按

ＯＧＡＷＡ

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

ＲＭ２３

，

１３８

，

６４７

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人民币兑林吉特汇率中间价

１００

：

５１．６７３

折算得出。

（

ｂ

） 该数据系按德勤马来西亚审计报告数据

ＲＭ１１

，

２５５

，

０８

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兑林吉特汇率中间价

１００

：

５０．５３５

折算得出。

３．５

根据

ＯＧＡＷＡ

披露的公开信息，

ＯＧＡＷＡ

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权益比例

（

％

）

直接拥有的附属公司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涉及

、

开发

、

经销及服务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歇业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册于新加坡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市场行销和零售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ｗｏｒｌｄ Ｅｖａｓ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Ｆｕｊｉｉｒｙｏｋｉ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ＫＬ

）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Ｅａｓ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

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Ｍｏｒｗｅｌｌ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停止运营

、

目前歇业

１００

间接拥有的附属公司

Ｏｇａｗ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Ｋ

）

Ｌｔｄ

（

注册于

香港

）

健康器材的市场行销

、

零售

、

经销及服务

１００

奥佳华雅

（

上海

）

保健器材商业有限公司

／ Ｏｇａｗａ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注册于中国上海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市场行销

、

零售

、

经销及服务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

注册于香港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市场行销

、

零售

、

经销及服务

１００

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 Ｉｎｃ

（

注册于菲律宾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市场行销

、

零售

、

经销及服务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Ｗｏｒｌ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Ｉｎｃ

（

注册于菲律宾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进口

、

批发及经销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ｄｎ Ｂｈｄ

（

注册于马来西亚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市场行销

、

销售

９５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于越南

）

健康产品及健身器材的经销

１００

Ｏｇａｗ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于越南

）

健康及康宁器材的进口

、

批发及经销

１００

联营公司

厦门蒙发利奥佳华贸易有限公司

／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Ｏｇａｗａ Ｔｒａｄｅ Ｃｏ．

，

Ｌｔｄ

（

注册于中国厦门

）

按摩器具的批发和进出口及其相关技术咨询

、

商务

信息咨询

、

品牌经营与管理

５０

３．６

根据

ＯＧＡＷＡ

披露的公开信息，

ＯＧＡＷＡ

目前不存在任何重大诉讼。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条件

除非是根据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的指示或被允许所做的修改，否则，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条件如下：

４．１

要约对价

收购要约下每股要约股票的对价为

ＲＭ１．０５

，并须悉数以现金支付。

尽管有第

４．４

部分的规定，倘若

ＯＧＡＷＡ

在要约人（指蒙发利香港，下同）向其董事会发出要约收购通

知当天或过后但在结束日之前（见以下第

４．２

（

ａ

）部分的定义）宣告派发、作出与

／

或发放股息或其他任何形

式的派发（以下统称为“派发”），持有人有权保留这些派发的股息，但每股要约股票的对价将会减少，减少

的金额为持有人有权保留的每股

ＯＧＡＷＡ

股票的派息净额。

持有人可就手中所有或部分的要约股票接受此收购要约。

４．１．１

要约价格的依据

该要约价格的决定综合考虑了

ＯＧＡＷ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政年度的财务表现。

根据

ＯＧＡＷ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政年度的未审计财务报告，

ＯＧＡＷＡ

的税后盈利为

ＲＭ１

，

４３７

万（不

含少数股东权益， 折合人民币

２

，

９２８．９

万元）。 每股

ＲＭ１．０５

的要约价格约对应于

ＯＧＡＷＡ

每股未审计盈利

ＲＭ０．１２

的约

８．７５

倍市盈率。

４．１．２

同时，该要约价格与

ＯＧＡＷＡ

股票的市场价格的比较如下：

市价 对市价的溢价

（

ＲＭ

） （

ＲＭ

）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当天的前五

（

５

）

交易日加权平均价

０．８１ ０．２４ ２９．６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当天的前一

（

１

）

个月交易日加权平均价

０．７０５ ０．３４５ ４８．９４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当天的前三

（

３

）

个月交易日加权平均价

０．６６４ ０．３８６ ５８．１３

４．２

收购要约的期限

（

ａ

）除非要约方获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书面同意撤销此收购要约，此收购要约开放可供接受的时间

截止于从要约公告日计起的至少第二十一 （

２１

） 天的下午

５

时正 （马来西亚时间）（以下简称 “首个结束

日”），或者

Ａ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Ｂｅｒｈａｄ

（以下简称“

Ａ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代表要约方公告的较迟日期（以下简称

“结束日”）。 在经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同意撤销要约的情况下， 所有人免于承担此收购要约下的任何义

务。

（

ｂ

）在要约公告日到结束日之间，若有人提出任何收购要约与之竞争，竞争要约文件的公告日被视为

原收购要约的公告日。

（

ｃ

）若此收购要约在公告日之后有所修改，此要约将自针对持有人的书面修订通知发布日计起的至

少十四（

１４

）天内维持对外开放并可供接受。 若要约条款被修订，之前已接受收购要约的持有人将享有该

等修订之受益。 从公告日计起的四十六（

４６

）天过后，此收购要约则不得被修订。

（

ｄ

）要约方延长接受要约的日期与时间，将由

Ａ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代表要约方在原定结束日至少两（

２

）天之

前公告。 该公告内容应载明收购要约的下个结束日期。 延期通知应相应地通知到持有人。

（

ｅ

）若此收购要约对于要约的接受在下述时间已变得或被宣布为无条件：

（

ｉ

）若是发生在从要约公告日计起的第四十六（

４６

）天当天或之前任何一天，则该要约将从其变得或

被宣布为无条件后维持开放并可供接受状态至少十四（

１４

）天，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从要约公告日起

算的第六十（

６０

）天；

（

ｉｉ

）若是发生在从要约公告日计起的第四十六（

４６

）天当天或之后任何一天，则该要约将从其变得或

被宣布为无条件后维持开放并可供接受状态至少十四（

１４

）天，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从要约公告日计

起的第七十四（

７４

）天。

（

ｆ

）在不违反第

４．２

（

ｅ

）（

ｉ

）与

４．２

（

ｅ

）（

ｉｉ

）部分并须符合第

４．２

（

ａ

）部分的前提下，于收购要约结束前，须至

少提前十四（

１４

）天向持有人发出书面通知。

（

ｇ

）若另有收购要约与之竞争，要约方无须按第

４．２

（

ｆ

）部分给予书面通知，除非与之竞争的要约被宣

告不成功，或者持有

ＯＧＡＷＡ

超过

５０％

表决权股票或表决权的持有人不可撤销地拒绝了该竞争要约，并转

向支持要约方。

４．３

收购要约的条件

此收购要约附带条件为：要约方截至收购要约结束日收到的有效接受通知，加上要约方已收购、持有

或有权收购或持有的

ＯＧＡＷＡ

股票，将使其合计持有超过

５０％

的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股票（库存股除外）（以下

简称“接受条件”）。

上述接受条件须在要约结束日或之前予以实现，最晚不超过自要约公告日起算的第六十（

６０

）天下午

５

点前（马来西亚时间），否则该收购要约将失效，届时所有接受将退还给接受收购要约的持有人，而要约

方此后将不再受之前的接受所约束。

４．４

保证

持有人按照收购要约文件的规定接受此收购要约。该等接受意味着接受收购要约的持有人作出了不

可撤销且无条件的保证，保证接受收购要约的要约股票于出售时：

（

ａ

）从有效地接受收购要约日起，免于一切延期履行、索赔、负担、留置权、抵押、担保、期权、优先购买

权、第三方权益；

（

ｂ

）随附的所有权利与权益，包括在要约人向

ＯＧＡＷＡ

董事会发出要约收购通知日当天或之后宣布、

支付或作出的所有股息、认股权、配股与

／

或派发，须符合第

４．１

部分所述情况。

五、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及其他安排

５．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通过银行融资等方式筹集。 公司预计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的现金

流状况或业务运营构成重大影响。

５．２

本次要约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重组的等事项，亦不涉及公司或蒙发利香港股权转让或

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６．１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为：实施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并使蒙发利集团通过优化

ＯＧＡＷＡ

品牌地位，

提升其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

６．２

本次要约收购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与

ＯＧＡＷＡ

集团有着近十年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司一直是

ＯＧＡＷＡ

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ＯＧＡＷＡ

集

团认可公司的研发、制造能力。 通过公司的研发和产品支持，

ＯＧＡＷＡ

成为亚洲成长最快的保健产品品牌

之一（美国读者文摘评选）；公司也在合作中不断地习得对市场、消费行为的分析能力，以及品牌、渠道运

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双方合作成立厦门蒙发利奥佳华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共同推广

ＯＧＡＷＡ

品牌产品；

截至目前，市场开拓情况良好，业绩增长显著。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双方将互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使

公司从一家研发、制造型企业，逐步转型成为一家拥有品牌、渠道、研发、制造、售后服务能力的健康行业

全产业链公司。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公司将在资金、产品和市场运营团队等方面给予

ＯＧＡＷＡ

品牌更强

有力的支持，

ＯＧＡＷＡ

品牌将更广泛地布局整个亚洲市场，成为亚洲保健产品市场的强势品牌。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将优化公司的整体经营结构，公司自有品牌营业额将得到大幅提高，对未来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贡献。

七、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

７．１

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涉及的要约文件尚须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审核同意方可向

ＯＧＡＷＡ

股东发出，并需

ＯＧＡＷＡ

股东接受要约。 因此，本次要约收购能否成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７．２

外汇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标的位于马来西亚，交易各方涉及马来西亚、中国、中国香港，融资及交

易币种涉及人民币、美元、林吉特（

ＲＭ

）。 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要约收购将带来一定的外汇

风险。

７．３

整合风险。 由于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与中国具有较大差异，

且公司在整合海外企业方面经验不足，在要约收购成功后将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地企业文化、法律法规、

商业惯例以及员工聘用制度等经营管理环境，因而将面临一定的整合风险。

八、其他事项

公司将就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九、备查文件

９．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９．２

拟由蒙发利香港向

ＯＧＡＷＡ

董事会提交的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ＦＦＥＲ

（收购要约通知）及

其中文译本。

９．３

德勤马来西亚对

ＯＧＡＷＡ２０１２

年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９．４ ＯＧＡＷＡ

已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各季度的财务报告。

９．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７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

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９．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３８４８

号《对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财务信

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８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

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担保概述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发利香港”）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证券代码

５１２８

，以下简称“

ＯＧＡＷＡ

”）的全体股东发出自愿及有条件的收购要约（以下简称“收购要约”），

以每股

ＲＭ１．０５

的现金对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公布的人民币买卖林吉特的中间价

１

：

０．５３６７４

（下同）折合人民币约

１．９６

元。

ＲＭ

指马来西亚货币

Ｒｉｎｇｇｉ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林吉特），收购：（

１

） 尚未由蒙发

利香港拥有的、每股面值

ＲＭ０．５０

（折合人民币

０．９３

元）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普通股（库存股除外）；（

２

）在收购要

约结束之前，行使雇员认股期权计划项下所授予之未行使的雇员认股权而发行的所有

ＯＧＡＷＡ

新股。

为筹集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存单质押的方式，为蒙发利香港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边分行申请

４

，

６００．００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 收购

所需资金，除以公司存单质押所获得贷款以外的部份，由蒙发利香港向银行申请信用融资解决。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蒙发利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系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１１６６７６９

）。 其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夏殻道

１２

号美国银行中心

７

楼

７１０

室。 其法定股本、已发行及实缴股本均

为

ＨＫＤ１９

，

１２４

，

７００

，等分为每股面值

ＨＫＤ１．００

的普通股股票

１９

，

１２４

，

７００

股。 邹剑寒先生为蒙发利香港唯

一董事。

蒙发利香港系公司为海外贸易客户提供更好服务及支持的平台。 另外，蒙发利香港持有在美国注册

的

ＣＯＺＺＩＡ ＵＳＡ

，

ＬＬＣ １００％

的股权，持有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持有厦门蒙发利电子有

限公司

０．８３％

的股权。

蒙发利香港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或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或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

２８

，

９６１

，

５７２．１０ ３９

，

６５０

，

８５１．７９

负债总额

７

，

７１１

，

４５９．８６ １４

，

１４９

，

７８６．８４

净资产

２１

，

２５０

，

１１２．２４ ２５

，

５０１

，

０６４．９５

营业收入

５１

，

２８７

，

７９９．２５ ３６

，

４９７

，

５７１．５８

利润总额

４

，

５３０

，

９９５．０８ ４

，

１９４

，

４０４．５７

净利润

４

，

５３０

，

９９５．０８ ４

，

１９４

，

４０４．５７

资产负债率

２６．６３％ ３５．６９％

三、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原因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通过蒙发利香港实施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所需资金的融资需求。

２

、董事会意见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实施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的目的是实施公司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并使

公司通过优化

ＯＧＡＷＡ

品牌地位，提升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将使公司与

ＯＧＡＷＡ

互

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使蒙发利集团从一家研发、制造型企业，逐步转型成为一家拥有品牌、渠道、研发、

制造、售后服务能力的健康行业全产业链公司，优化公司整体经营结构，公司自有品牌营业额将得到大幅

提高，对未来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贡献。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蒙发利香港实施本次

要约收购所需资金的银行融资，提供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的存单质押担保。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实施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是实施战略转型及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若

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双方将互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使公司从一家研发、制造型企业，逐步转型成为一家

拥有品牌、渠道、研发、制造、售后服务能力的健康行业全产业链公司，优化公司整体经营结构，公司自有

品牌营业额将得到大幅提高，对未来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贡献。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７．５２％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逾期担保金额为

０．００

元。

五、备查文件

１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 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就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

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自愿及有条件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ＲＨＡＤ

之股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实施要约收购

ＯＧＡＷＡ

，是实施战略转型及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若

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双方将互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使公司从一家研发、制造型企业，逐步转型成为一家

拥有品牌、渠道、研发、制造、售后服务能力的健康行业全产业链公司，优化公司整体经营结构，公司自有

品牌营业额将得到大幅提高，对未来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贡献。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为筹集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公司以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７．５２％

）存单质押

的方式，为全资子公司蒙发利（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边分行申请美元贷款提供

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

白知朋 谢永添 黄印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代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张传良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５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曾任山东临沂发电

厂计财部副主任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今任英大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党组成员

。

其

中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期间兼任英大期货

有限公司董事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代理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书堂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由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公司董事长张传良先生的高管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５９

号文核准批复，其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的期限不超过

９０

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英大纯债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英大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５０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岚

解聘基金经理姓名 刘熹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岚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９

证券从业年限

６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深圳发展银行深圳龙

岗支行信贷员

，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

员

，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

安

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部门副总等职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加入我公司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

金

名

称

任

职

日

期

离

任

日

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熹

离任原因 个人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９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

局备案。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１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

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张传良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５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曾任山东临沂发电

厂计财部副主任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今任英大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党组成员

。

其

中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期间兼任英大期货

有限公司董事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

硕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书堂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经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５９

号文核

准批复。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１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于湖南

省南县兴盛大道工业园

１

号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总部大会议室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 上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

为方便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现更改会议召开地点为：湖南省长

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

２８

号（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东门斜对面）

克明面业长沙生产基地研发综合楼

４

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时间及审议议案不

变。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１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下午

１６

点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

９

月

４

日以电话及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会议由董事长陈克明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

际出席董事

９

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股东大会召开地点的议案》

内容：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永安林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 交易价格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９

月

６

日、

９

月

９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１

、本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

经营环境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经与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本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２

、对近期部分公共传媒所报道的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信息的说明。

近日， 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闽委发

〔

２０１３

〕

１

号），意见第六条提出了“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①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②

健全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等内容，导致了市场对部分拥

有较多森林资源的林业上市公司的利好预期。 为此，本公司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⑴

根据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登记发换全国统一式样林权证的通知》（闽政文

〔

２００２

〕

７４

号）要求，为了加强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与管理，维护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

用者的合法权益，福建省已于

２００２

年起组织开展了林权发（换）证工作，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基本

完成了林权登记、确权及林权证的换（发证）工作。

⑵

福建省于

１９９７

年颁布了《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并于

２００５

年进行了修订，条例

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森林资源流转是指森林、林木，以及林地使用权全部或者部分，

依法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行为。”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权属明

确的森林资源可以进行流转。 ……” 公司森林资源的流转均按有关规定办理。

由于福建省是我国重点林区之一，林权制度改革启动较早，林地使用权的流转和确权

已先行开展。 因此，此次福建省委省政府所出台的农村土地相关政策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

性影响。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并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筹划

上述事项。

２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